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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路” 或“公司” ）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3】0546号）（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 公司对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

函》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现就《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中的相关问题回复如

下：

问题1：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9亿元，同比由

盈转亏，其中，建筑板块收入16.56亿元，同比下滑3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亿元，毛利率仅1.79%，同比下滑6.61个百分点。根据披露，区直机关周转房项目一期工

程系于2010年6月中标并开工建设，中标金额2.02亿元，于2013年10月完成竣工验收工作，

此后结算工作至今未能完成。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合同资产账面余额1.06亿元，报

告期内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5,000万元，目前发改委对合同收入审减金额7,436.62万元。

此外，拉洛项目、西昌市菜子山大道与宁远大道西延线建设PPP项目、贵州凯里项目等均出

现部分合同收入存在争议无法确认或收入审减的情况；重大项目情况表中，西藏美术馆建

设项目、林芝年产90万吨环保型水泥粉磨站项目等报告期内收入确认金额为负值。

请公司：（1）结合同行业、同地区可比公司情况，量化分析报告期内建筑板块业务收

入、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和合理性；（2）补充披露建筑施工项目履约进度及收入成本的确认

方法，列示上述工程项目各年收入成本的确认情况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3）补充披露对于部分长期未能结算，或存在多次收入审减的主要工程项目，前期是否

确认合同预计损失，前期相关收入确认是否审慎，是否涉及会计差错；（4）结合区直机关周

转房项目验收审计具体情况， 分析合同资产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及计提金额计算依

据，相关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及时、充分；（5）补充披露对于部分因土地规划等原因暂时停

工、未能正常履行的重大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并结合前期投入及回款情况等，分析

是否存在预计损失，是否需进行相应会计处理；（6）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相关业务的内

部控制是否有效。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结合同行业、同地区可比公司情况，量化分析报告期内建筑板块业务收入、毛利率下滑

的原因和合理性；

西藏天路地处拉萨地区，地理位置较为偏远，该区域内无同行业上市公司，因此，我们

选取了靠近该区域的同行业上市公司，对其工程施工板块的收入进行了对比分析，可比公

司2022年度收入相比2021年度变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2年收入变动 2022年毛利率变动

四川路桥 64.21% 1.53%

正平股份 -57.54% -2.09%

成都路桥 -24.87% -1.32%

新疆交建 -29.80% 3.55%

高新发展 0.26% 0.82%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四川路桥大幅度增长、高新发展收入小幅增长外，正平股份、成都路

桥、新疆交建收入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成都路桥、新疆交建下降幅度与本公司下降幅度较为

接近，正平股份下降幅度超过西藏天路。

1、本公司建筑板块收入主要项目收入下滑原因如下：

（1）主要工程项目完工进度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度当期完

工进度

2022年度当期完

工进度

完工进度

2022年度较2021年收入

确认变动金额

收入下滑原因

变动

西藏极高海拔生态搬迁森

布日安置区（二期）建设

项目部

37.23% 2.24% -34.99% -30,044.13

公司承建的区内项目

陆续进入尾声， 项目

收入较上年大幅减

少。

山南市政道路项目部 76.54% 18.22% -58.32% -22,024.69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林

芝天路企业管理交流中心

项目经理部

38.07% 3.13% -34.94% -8,359.89

受宏观经济波动影

响，区内项目大面积

停工，施工进度较去

年同期减幅较大。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石

材精加工厂项目经理部

55.61% 10.27% -45.34% -5,200.60

G316安康建明至恒口一

级公路（恒口段）工程

76.26% 21.75% -54.50% -2,724.13

部分工程项目因本年

度合同预算收入成本

有所调整，导致本年

施工进度较上年有所

减少。

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高

争新型建材石灰石生产线

施工及机电安装项目部

81.87% 32.07% -49.80% -2,698.08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西

昌市菜子山大道与宁远大

道西延线

81.74% 8.89% -72.85% -38,121.5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西

藏企业天地建设项目部

38.57% 11.32% -27.25% -9,791.21

西藏美术馆项目部 28.27% -4.76% -33.03% -8,336.09

合计 -127,300.33

注：西藏美术馆项目2022年因业主方在招标图纸基础上多次进行变更，导致原施工工

序被打乱，原材料因图纸变更而不断更换，因此导致该项目预算成本发生较大变动，新增预

算成本3,971.25万元，预计总成本变更为23,965.59万元。 因为公司采用投入法确认完工进

度，按照2022年末累计实际发生成本和变更后预计总成本计算的完工进度较2021年末有所

降低。 变更后，截至2022年末完工进度为92.91%，较截至2021年末完工进度97.67%，减少

4.76%。

（2）2022年度新增工程项目收入减少

2022年度新增工程项目合计收入为68,267.92万元， 较2021年新增工程项目合计收入

129,555.00万元减少了61,287.08万元。

（3）2022年度新增中标项目减少

2021年度公司投标项目28个，投标额42.26亿元，中标项目26个，中标额为41.06亿元，中

标率97.16%， 中标额占年度目标41亿元的100.15%。 2022年公司投标项目25个， 投标额

58.55亿元，中标项目7个，中标额为17.99亿元，中标率30.73%，中标额占年度目标45亿元的

39.98%。2022年度中标项目较2021年度减少了19个，中标金额减少23.07亿元。主要原因是：

1）区内公开招标项目有众多内地央企、大型国企参与，公司在资质、综合实力等方面与

相关央企还存在较大差距；

2）目前公司资质现状，无法参与区内大型基础设施的招标；

3）区内交通项目招标均采用合理低价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标困难。

综上所述几点原因，导致公司本年度建筑板块收入较上年减少。

2、本公司建筑板块毛利率下滑的主要原因

以下主要工程项目的毛利率下滑是导致本年度建筑板块毛利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其具

体变动原因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工程项

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毛利率

变动

毛利率变动原因

预计总收

入

（万元）

预计总

成本

（万元）

毛利率

预计总

收入

（万

元）

预计总

成本

（万元）

毛利率

西 藏 天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西 藏

企 业 天

地 建 设

项目部

45,612.32

42,

570.96

6.67%

42,

195.42

38,

062.05

9.80% -3.13%

该项目2021年度预计总收入为42,195.42万元，

预计总成本为38,062.05万元， 合同毛利率为

9.80%。 2022年该项目因原预计的项目人员从17

人变更为38人， 同时因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施工工序无法衔接，影响工期10个月，间接预算

成本增加， 导致预计总成本变更为42,570.96万

元。 公司与业主沟通，相应调整预计总收入，预计

总收入变更为45,612.32万元。 预计总收入、预计

总成本调整后， 导致该项目合同毛利率变更为

6.67%，毛利率下降3.13%。

天 源 拉

洛

9,595.36

12,

968.35

-35.15%

11,

253.94

13,

061.41

-16.

06%

-19.

09%

该项目2021年度预计总收入为11,253.94万元，

预计总成本为13,061.41万元，合同毛利率为-16.

06%。 2022年业主方完成对该项目的最终结算，

合同金额审减1,658.58万元， 导致合同毛利率变

更为-35.15%，毛利率下降19.09%。

西 藏 天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西 昌

市 菜 子

山 大 道

与 宁 远

大 道 西

延 线 项

目部

98,385.69

86,

593.09

11.99%

77,

862.51

62,

646.53

19.54% -7.56%

该项目2021年度预计总收入为77,862.51万元，预

计总成本为 62,646.53万元， 合同毛利率为

19.54%。2022年该项目因工程量变更及材料价格

成本的上涨导致预算成本增加，公司根据新增的

工作量与新增的成本，与业主沟通，签订了新增

合同以及补充合同，增加了合同收入，调整后预

计总收入为98,385.69万元， 预计总成本为86,

593.09万元，合同毛利率变更为11.99%，毛利率下

降7.56%。

西 藏 美

术 馆 建

设 项 目

部

21,216.38

23,

965.59

-12.96%

20,

918.95

18,

931.65

9.50%

-22.

46%

该项目2021年度预计总收入为20,918.95万元，

预计总成本为18,931.65万元， 合同毛利率为

9.50%。 2022年因业主方在招标图纸基础上多次

进行变更，导致原施工工序被打乱，原材料因图

纸变更而不断更换，因此导致该项目预算成本发

生较大变动，2022年度新发生了成本3,971,25万

元，根据2022年新发生的情况，公司变更了预计

总成本，变更为23,965.59万元。 公司与业主方沟

通协商调整合同收入， 目前业主方同意调增

297.00万元左右的收入， 公司目前仍进一步与业

主进行沟通争取对2022年新增成本支出相应增

加合同收入。 根据目前业主初步认可意见，从谨

慎性考虑， 预计总收入变更为21,216.38万元，预

计总成本变更为23,965.59万元，合同毛利率变更

为-12.96%，毛利率下降22.46%。

扣除上述4个项目的影响后， 公司建筑板块毛利率为8.13%， 与上年建筑板块毛利率

8.40%基本保持一致。

（二）补充披露建筑施工项目履约进度及收入成本的确认方法，列示上述工程项目各

年收入成本的确认情况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建筑施工项目履约进度及收入成本的确认方法

在建筑施工项目中，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建造合同通常包含基础设施建设履约义务，

由于客户能够控制本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本公司将其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

约义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 本公司按照投入法确定提

供服务的履约进度。

贵单位问询所述工程项目历年收入成本具体情况如下：

建筑施工项目合同履约进度收入、成本确认情况表（开工至2022年度）

序号

各年度确认

收入、成本

西昌市菜子山大

道与宁远大道西

延线项目部

西藏美术馆项目

部

贵州凯里环城高

速公路北段PPP项

目部

林芝粉磨站项目

部

天源拉洛项目部

1 2015年度

本年确认收

入

2,317.33

本年确认成

本

2,140.06

2 2016年度

本年确认收

入

3,425.18

本年确认成

本

3,215.23

3 2017年度

本年确认收

入

5,213.99 -396.21

本年确认成

本

3,910.49 -89.17

4 2018年度

本年确认收

入

8,752.25 2,651.78

本年确认成

本

8,089.40 2,611.86

5 2019年度

本年确认收

入

46,529.59 6,325.35 1,627.20

本年确认成

本

40,898.78 5,868.70 1,741.11

6 2020年度

本年确认收

入

8.75 12,813.27 28,863.66 963.91 1,068.12

本年确认成

本

8.75 11,595.94 24,799.21 6,762.43 2,523.05

7 2021年度

本年确认收

入

63,645.86 7,617.23 1,680.22 3,079.64 439.38

本年确认成

本

51,206.41 6,893.66 1,443.64 2,404.02 723.57

8 2022年度

本年确认收

入

25,524.35 -718.86 0.53 -19.97 -1,547.04

本年确认成

本

27,274.73 3,971.25 1,027.31 -17.66 18.47

注：

(1)西藏美术馆项目部：2022年因业主方在招标图纸基础上多次进行变更，导致原施工

工序被打乱，原材料因图纸变更而不断更换，因此导致该项目预算成本发生较大变动，新增

预算成本3,971.25万元，预计总成本变更为23,965.59万元。 因为公司采用投入法确认完工

进度，按照2022年末累计实际发生成本和变更后预计总成本计算的完工进度较2021年末有

所降低。 变更后，截至2022年末完工进度为92.91%，较截至2021年末完工进度97.67%，减少

4.76%，同时预算收入调增幅度较小，导致按照调整后的完工进度乘以调整后的预算收入减

去累计2021年末确认的累计收入，导致计算出的本年收入为-718.86万元。

上述收入成本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林芝粉磨站项目部：项目部2022年度原确认收入为21.98万元，成本为19.43万元，根

据2022年度发布最新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项目部于12

月对项目已计提、尚未使用的专项储备37.08万元做出回冲成本的调整，导致12月成本调减

37.09万元，调减收入41.95万元，导致2022年度收入确认为-19.97万元，成本确认为-17.66

万元。

上述收入成本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天源拉洛项目部：2017年度冲减相关金额的原因是由于劳务协作队伍退出，之前完

成的工程质量存在瑕疵，业主不予验收，需要修复才能达到验收标准，该项分包成本前期确

认的依据是与劳务协作队伍确认的结算，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公司一贯采用的会计政策，不

涉及前期报表的会计差错调整。

由于拉洛项目总体施工难度大， 与公司合作的其中一家劳务协作队伍施工进度缓慢，

且不能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存在不能按期完工的违约风险。 经西藏

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天源路桥与该劳务协作队伍解除合同，由天源路桥支付该协

作队伍所欠农民工工资后，其余款项不再支付。 为了加强该项目管理，天源路桥重新选派项

目管理团队，并重新招标新的劳务协作队伍。

由于原劳务协作队伍已完工程存在质量瑕疵，新接手的劳务协作队伍需要修复才能达

到合格验收标准，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此项修复支出应由原劳务协作队伍无条件投入。 为

了明确一方债权债务关系和保证工程进度， 不形成三角债影响新劳务协作队伍的资金周

转，故将确认的原劳务协作队伍已完未结工程成本冲回，原劳务协作队伍未完工程和需要

修复的工程全部交由新劳务协作队伍完成，并按照新签合同进行结算(经项目部测算，对工

程质量存在瑕疵的工程进行修复，支出可以控制在200万元以内);由此冲回当期成本203.70

万元，相应冲回当期收入220.00万元。 本次对当期成本的调整，对项目预计总成本不产生重

大影响，无需在调整当期对预计总成本进行调整，年末再根据《西藏天路建造合同实施细

则》的规定，重新预测项目收入和预计总成本。 年末项目部根据《西藏天路建造合同实施细

则》的规定对该项目合同收入和预计总成本进行测算，根据已完工部分成本投入和未完工

作量的情况，如项目后期施工难度大、工期需要延长等因素重新测算项目预计总成本，上报

公司建造合同管理委员会审核并得到批准，项目部根据批准的合同收入和预计总成本对当

期确认的收入、成本进行调整，由此减少当期收入176.21万元。 该事项于2018年4月28日披

露的 《西藏天路：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临2018—11号）作出回复。

2022年度，业主方完成对该项目的最终结算，合同结算金额审减1,658.58万元，导致

2022年度确认收入为-1,547.04万元。

上述收入成本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贵州凯里环城高速公路北段PPP项目：该项目2021年末已基本完工，2022年分包商

与公司结算分包成本时，结算金额增加957.04万元，占原预计总成本的比例为1.19%；2022

年，业主方要求对所属段落内的缺陷进行了修复，发生成本金额为70.27万元。

上述收入成本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上述工程项目收入、成本的依据如下

(1)预计总成本的确认依据

预计工作量为经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将整个合同工程量涉及的全部施工步骤及施工

程序分项细化至其所需的全部原材料、劳务费、（机械费、措施费）其他间接费用等对应的

预算造价总额。 总工作量的确认依据主要包括公司与甲方签订的工程合同总金额、补充合

同金额及变更、签证、（索赔）、（价格调整）金额。

工程合同总金额根据本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初始合同中的固定合同总价或暂定合同总

价确定。

补充合同：在原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及内容之外进行增项工程施工时，公司通常与甲

方签订补充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及义务，同时根据补充合同约定的合同额相应调整合同总

收入。

变更签证： 甲方对合同规定的作业内容提出调整导致工程量或施工方式发生变更时，

通常由公司出具签证申请单或者由甲方出具设计变更指令，公司根据签证或设计变更指令

出具详细的工程变更签证单，报监理方、甲方确认。 初始合同约定该事项的，按照初始合同

约定单独就变更工程量向甲方申报工程进度， 未申报确认工程进度的工程变更签证单，于

工程竣工结算时一并调整处理。

工程索赔：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应由对方承担责任的情

况造成的实际损失向对方提出经济补偿和（或）时间补偿的要求。

价格调整：材料等因素价格变动时，按合同约定的范围、方法对工程价格的调整。

(2)实际成本的确认依据

实际工作量即累计已完成工程量，系已完成的合格工程量对应的工程造价总金额。 由

于系统集成业务根据合同中约定的工作量清单，由多项可以具体测定工作量的分部分项工

程组成，故累计已完成工程量是先根据分部分项工程完成的工作量和约定的单价计算出金

额，再汇总各分部分项工程造价总金额得出。

(3)履约进度的确认依据

履约进度根据累计确认成本占合同预计成本的比例确定， 即履约进度=累计已确认成

本/预计总成本×100.00%。

(4)收入确认依据

预计合同总收入是根据本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初始合同中的固定合同总价或暂定合同

总价（不含税）确定。

补充合同收入是在原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及内容之外进行增项工程施工以及施工过

程中，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应由对方承担责任的情况造成的实际损失向对方提出经济补

偿和（或）时间补偿的要求以及材料等因素价格变动时，按合同约定的范围、方法对工程价

格的调整。 公司通常与甲方签订补充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及义务，同时根据补充合同约定

的合同额相应调整合同总收入。

当期确认收入=预计合同总收入（原始合同收入+补充合同收入）*履约进度-以前年度

确认合同总收入

上述收入成本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补充披露对于部分长期未能结算，或存在多次收入审减的主要工程项目，前期是

否确认合同预计损失，前期相关收入确认是否审慎，是否涉及会计差错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除区直机关周转房项目为长期未能结算项目外，其他项目

均为合同期内项目，2022年度继续履约项目中不存在多次审减收入的情况。

区直机关周转房项目， 公司与业主单位于2010年6月签订施工合同， 合同总金额20,

168.05万元，合同约定该项目于2010年7月14日开工，2010年11月完成基础工程。 但在继续

施工过程中因建设用地受军方空域限制及军用光缆线未迁移等因素影响，导致在开挖基础

和完成部分基础浇筑后，按照业主要求自2010年11月15日起停工，后经多方沟通协调，项目

于2011年9月21日复工建设，于2012年8月25日完成主体验收，于2013年10月16日完成竣工

验收。

2013年10月，公司向业主单位上报了《关于按实结算区直行政事业单位周转房(一期)

工程的请示》,请示中提出因中标价低和停工影响等原因，要求追加1.50亿元，经自治区人

民政府协调，2014年1月区相关审核单位下达了《关于调整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周转房(一期)

工程投资概算的函》,原则同意调概规模控制在1.00亿元，最终调概规模以竣工审计报告为

准。

公司于2013年年末对合同内30,168.05万元收入确认完毕。 前期收入确认依据充分，不

涉及会计差错。

区直机关周转房项目长期未能结算的原因主要系经过各相关审核部门等多次专项审

计，主要存在以下争议：①措施费、降水费、规费、管理费、利润、税金费用；②超量、漏项；③

停工期间造成的影响；④部分签证变更资料。 公司一直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区直机关周转

房项目进行结算，业主单位表示认可天路关于周转房的超支支出，但由于修改预算支出需

要通过相关审核部门同意，业主单位也表示也在积极促进此事项的推动工作，尽量弥补天

路的超支支出。

公司除区直机关周转房项目为长期未能结算项目外， 其他项目均为合同期内项目，前

期不存在确认合同预计损失的情况；相关收入确认审慎，不涉及会计差错。

（四）结合区直机关周转房项目验收审计具体情况，分析合同资产减值迹象出现的具

体时点及计提金额计算依据，相关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及时、充分

公司承建的区直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周转房一期工程，由于第一中标人原因未履行中标

责任，公司作为第二中标人积极响应自治区重点项目部署要求，承担国有企业责任，主动担

当，承建该项目。 项目于2010年6月8日中标并开工建设，中标金额2.0168亿元，于2013年10

月完成竣工验收工作，其间项目因建设用地受军方空域限制及军用光缆线未迁移等因素影

响停工近一年。

2013年10月在项目竣工验收后， 公司立即上报竣工结算资料， 送审金额：3.657亿元，

2014年1月业主单位主管部门初步审定金额为3.017亿元。 截至目前该项目情况如下：

1、2014年-2016年，因本公司上报竣工结算金额与业主单位初审金额差异较大，双方

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业主单位未对项目进行结算。

2、2017年1月15日， 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做好区直单位一期周转房工程竣工决

(结)算工作。自治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并明确：“做好区直一期统建周转房项目决算工作，相

关各方单位共同确认第三方中介评估机构，按照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原则，完成项目竣工结

算” 。

3、2017年5月24日，根据自治区政府专题会议精神，通过公开招标形式确定西藏磊鑫工

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磊鑫公司” )为中标单位。 2017年11月，西藏磊鑫

完成了审核工作并出具了报告。 其中天路公司审定金额35,446.40万元(合同价款20,168.00

万元，需追加15,298.40万元)。

4、2018年2月25日， 相关审核单位对第三方中介机构审定结果不认同， 并组织评审复

核。

5、2018年6月25日， 业主单位收到了相关审核单位关于区直行政事业单位周转房一期

工程竣工决算审核的初步意见，业主单位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审核初步意见进

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按照2017年1月15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精神，提出以下意见：

(1) 建议在工程量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对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的施工合同价款不作调

整。

(2)由于该项目受拉萨直升机场站限高原因，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在该项目基础施工

过程中起重机械反复安拆，不能正常使用，材料只能采取人工搬运，导致人工成本大量增

加。 建议在审核时考虑对因此造成的人工成本和相关机具闲置给予一定的补偿。

(3)由于拉萨直升机场站限高影响，该项目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9月被迫停工，造成

了设备闲置、人工窝工、材料浪费、管理成本增加。 建议在审核时考虑对停工期间造成的影

响给予一定的补偿。

(4)该项目暂停施工近10个月，期间人工、材料、机械等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建议

在审核过程中考虑人工、材料及机械的成本增加。

(5)在该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了部分变更。 建议在审核过程中严格按照变更资料，审核

工程变更产生的费用增减。

（6）2018年10月18日，相关审核单位审定金额为28,344.57万元，其中天路公司审定金

额18,682.54万元，并对存在争议的四个方面费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争议费用为11,600.00万

元。

(7)2018年11月，业主单位根据相关审核单位《审核意见》要求，发函告知西藏天路，当

月西藏天路提供了相关佐证资料，仍坚持追加工程款16,400.59万元。 业主单位再次委托西

藏磊鑫公司按照相关审核单位《审核意见》原则和要求再次审核，核算结果为11,220.91万

元。 业主单位认为11,220.91万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天路公司在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因停工

造成的相关费用的增减额，也符合相关审核单位关于争议费用的测算要求。

(8)2019年7月10日，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同意财政意见开展专项审计工作。

(9)2020年1月13日，相关审核单位出具《审计报告》(藏审投报〔2020〕1号)。 报告指出：

一是对其他争议资金1,500.00万元问题， 经核实已包含在天路公司同意相关审核单位审减

的资金中；二是工程造价争议部分，送审金额为11,220.99万元，审定金额6,196.88万元，审

减金额5,024.11万元。

(10)2022年4月，相关审核单位征求意见，初步认定超概算投资2,563.38万元。

该项目经过多次专项审计,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① 措施费、降水费、规费、管理费、利润、税金费用；

② 超量、漏项；

③ 停工期间造成的影响；

④ 部分签证变更资料。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周转房项目合同资产账面价值为10,000.00万元，根据2022

年4月相关审核单位初步意见为超概投资2,563.38万元，公司认为该金额与之前认可金额差

异较大，存在异议，拟再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争取调增。 修改预算支出需要通过相关审核

单位同意，业主单位也表示也在积极促进此事项的推动工作，尽量弥补天路的超支支出。

公司认为，该周转房项目历时时间较长，多次审计结果均超过公司确认的相关收入金

额，具有真实合理性。 2022年度相关审核单位征求意见稿所列初步结果并未最终确认，还有

讨论和争取上调的空间，不宜据此数据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按照50.00%的比例计提减值准

备后，合同资产的账面价值与相关审核单位最近结算金额比较差异为2,500.00万元左右，且

公司认为最终争取的结算金额与相关审核单位2022年的征求意见金额相比预期有所调增，

因此，公司基于现在对周转房项目的相关判断，认为按50.00%的比例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具有合理性。

（五）补充披露对于部分因土地规划等原因暂时停工、未能正常履行的重大项目的进

展情况及后续安排，并结合前期投入及回款情况等，分析是否存在预计损失，是否需进行相

应会计处理

1、中国-东盟南宁空港扶绥经济区市政道路项目暂时停工、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

该项目西藏天路作为联合体成员， 于2021年8月9日中标中国-东盟南宁空港扶绥经济

区第二自来水厂及配套基础设施PPP项目。 本项目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给水工程、污水工

程、雨水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施工、临时用地办理、施工保通、交通疏解、道

路损毁修复、设备材料采购、工程相关资料编制、竣工验收移交、工程审计等全部工作。 合同

工期暂定1095日历天（36个月）。

（1）截至目前未开工原因：

① 2021年8月进场进行施工准备，至2023年3月，因该项目未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且建

设用地指标未批复，导致一直不能开工。

② 2023年4月扶绥县“三区三线” 确定后，已将项目部承建的大塘路和兴武路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但因建设用地、用林指标未批复，导致项目部无法正常开工；

③ 基于目前全国PPP项目立项、可研审批工作处于暂缓状态，在此过程会有一个窗口

期，针对这一情况项目公司正在进行各子项的立项、可研报批资料归集整理等工作，待时机

成熟进行报批。 但因这一窗口期时间不能确定，导致项目开工时间亦不能确定。

（2）进展情况

因该项目暂停施工，施工图纸未完成，工地现场施工无进展，仅进行了项目前期准备工

作，如材料询价、测量放样（红线范围、结构物位置、弃土场位置等）

（3）后续工作安排

目前项目部所承建的大塘路和兴武路已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下一步项目部所涉及的主

要工作有以下内容：

① 配合项目公司、政府方开展征地拆迁相关工作；

② 待初步设计图纸报批下发后，完成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工作；

③ 及时更新设备物资询价比价及地材相关统计调查工作；

④ 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

（4）其他

2022年1-12月项目部投入工程成本957.24万元， 其中材料费15.15万元， 机械使用费

510.40万元，间接费用194.53万元，分包成本149.96万元，其他直接费用87.20万元；2022年

1-12月项目部收到业主工程款972.95万元。

综合项目部实际收支情况，项目部回款情况大于前期投入工程成本情况，故项目部不

存在预计损失，不需要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2、青白江欧洲产业城中片区综合开发项目暂时停工、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

该项目为西藏天路作为联合体成员于2021年11月8日中标青白江欧洲产业城中片区综

合开发项目，项目实施模式采取“城市合伙人+EPC+运营” 。 本项目主要包括土地整理、市

政基础设施（含市政道路、绿化景观、水域景观等）、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学校、医院、文化设

施、体育设施等）的投融资、建设及相关项目运营工作。项目建设分为三期，合作期限暂定为

8年。

（1）截至目前未开工原因

四川师范大学青白江校区建设前期手续包括办学批准和建设许可两类。 该校区尚未获

得四川省教育厅的办学批准，蓉欧公司（项目公司）和EPC总包部正在协调解决中；建设许

可需要办理四证一书（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等），目前仅办理选址意见书，其他手续都需要等办

学批准后才能办理。

（2）进展情况

因该项目暂停施工，施工图纸未完成，工地现场施工无进展，仅进行了材料询价项目前

期准备工作。

（3）后续工作安排

配合蓉欧公司（项目公司）和EPC总承包办理相关手续。

（4）其他

该项目未对上办理结算， 账面无应收账款。 截至2023年5月发生财务费用128,966.64

元。 截至目前发生间接费用449,434.69元项目驻地费用、临时工工资、公车油料款等。

3、小龙高速嵩明西互通至杨嵩大道连接线项目暂时停工、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

嵩明北互通至国道213等三条连接线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包括嵩明北

互通至国道213连接线、小龙高速、嵩明西互通至杨嵩大道连接线嵩明官渡至国道320连接

线等三条，项目工可批复总投资约139,140.00万元，项目合作期限为18年（其中建设期3年，

运营期15年），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具体操作模式为“建设一运营一移交”模式。西藏

天路负责实施小龙高速嵩明西互通至杨嵩大道连接线项目，合同金额为39,591.00万元（含

税）。

（1）截至目前未开工原因：

该项目停工主要原因为宏观土地政策调整因素导致。

目前西藏天路负责承建的嵩明西小龙高速连接线已具备施工条件，但其他两条连接线

中一条连接线取消施工，为确保PPP项目的合规性，需重新入PPP项目库，并取得两条连接

线的工可批复、完成土地的报批报建等前期工作；项目公司继续与政府方面进行谈判交涉。

（2）进展情况

因路线需调整，需重新进行施工图设计，截至目前施工图纸设计尚未完成。

（3）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仅保留项目部核心部门管理人员负责与项目公司进行对接。

（4）其他

截至2022年底开工累计完成情况，按建造合同指标确认收入4,036.26万元，累计发生

成本3,523.94万元（其中：机械使用费294.19万元、材料费362.99万元、间接费用1,095.08万

元、劳务分包成本1,670.29万元、其他直接费101.39万元）；累计对上办理结算2,554.93万

元，完工未结算1,481.34万元

（六）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相关业务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工程项目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制度要求管理工程项目和财务数据核

算。 项目部实时跟踪工程项目施工情况，并及时上报公司相关部门，以便更新相应工程项目

预算收入成本。 这样可以确保当期收入成本的准确性并避免因施工过程中导致合同收入成

本变化而造成损失。 此外，公司积极做好工程项目的收入结算，并确保与业务方债权债务的

一致性，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对于已完工项目，公司积极配合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完成项

目的竣工验收，及时将项目移交给业主方，避免因未及时竣工结算导致公司人力和物力的

浪费。这些措施可以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相关业务的内部控制有效执

行。

二、会计师意见

（一）针对建筑板块业务收入，本所在2022年度审计工作中设计并执行的主要审计程

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建造合同预计总收入、预计总成本、履约进度计算、合同成本归集

等与工程承包业务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

2、选取建造合同样本，检查预计总收入、预计总成本所依据的建造合同和成本预算资

料，评价管理层对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的估计依据是否充分；

3、对预计总成本、预计总收入或毛利率发生异常波动的大额项目实施询问、分析性复

核等相关程序，检查工程项目是否异常，并对异常执行进一步检查程序；

4、获取建造合同台账，执行重新计算程序，复核建造合同履约进度的准确性；

5、选取建造合同样本，对2022年度发生的合同履约成本进行测试；

6、选取建造合同样本，对工程形象进度进行现场查看，与工程管理部门讨论确认工程

完工进度的合理性，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比较；

7、对期末应收账款实施函证或替代程序，获取项目结算单，检查公司期后回款等情况。

（二）针对区直周转房计提减值准备，本所在2022年度审计工作中设计并执行的主要

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就对区直周转房验收结算相关事项，我们对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了访谈，了解了该事

项的相关情况；

2、获取并检查了相关文件。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1、公司关于建筑板块的收入毛利率下滑的回复符合实际情况，与我们在执行审计过程

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2、我们认为公司回复的情况与实际相符，公司工程项目收入成本的确认方法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3、公司的长期未结算工程项目情况与回复保持一致，前期相关收入确认审慎，不涉及

会计差错；

4、针对区直机关周转房项目合同资产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及计提金额计算依据，

公司通过具体情况分析，严格执行相关减值准备的计提标准。 我们对该项目执行了审计程

序，审计结论与公司保持一致。 我们认为公司区直机关周转房项目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计

提及时、充分；

5、对于部分因土地规划等原因暂时停工、未能正常履行的重大项目，公司已经积极与

业主及其他相关方进行沟通协商，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并督促业主落实相关要求。 同

时，公司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并采取审慎的原则，保持关注可能存在的

风险，并如有必要，进行合同预计损失等准备。 我们认为公司的相关处理符合要求；

6、公司一直注重内部控制的建设和落实，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流程，加强内部审

计和风险管理工作，确保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转和规范管理。 我们认为公司相关业务的内部

控制是有效的。

问题2：前期及本期年报显示，2021年，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22.13亿元，占当期

营业收入的38.31%， 其中账龄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79.72%，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合计

2.60亿元；2022年，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20.27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52.72%，其中

账龄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49.68%，周转变慢且长账龄款项占比增加。 坏账准备期末余

额合计2.99亿元。此外，公司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重点公路建设

项目管理中心及下属交通运输局应收款项2.24亿元，各账龄下的计提比例均为3%。

请公司：（1）分业务板块披露应收账款的主要构成，并结合公司业务开展及销售信用

政策变化、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变动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规模及占营业收入比重增加和

账龄结构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公司采取的相应风控及催收措施；（2）结合西藏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及下属交通运输局应收款项的形成背景、结算政

策和周期、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其坏账计提比例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及

会计准则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分业务板块披露应收账款的主要构成，并结合公司业务开展及销售信用政策变

化、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变动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规模及占营业收入比重增加和账龄结

构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公司采取的相应风控及催收措施。

1、分业务板块披露应收账款的主要构成，详见下表

应收账款分业务板块明细表

单位：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余额占比（%）

建筑板块 89,956.20 12,240.83 77,715.37 44.38

建材板块 108,662.06 17,129.65 91,532.42 53.60

贸易板块 4.78 0.24 4.54

矿产及其他板块 4,098.26 521.85 3,576.41 2.02

合计 202,721.31 29,892.57 172,828.74 100.00

2021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余额占比（%）

建筑板块 100,410.67 11,687.93 88,722.74 45.37

建材板块 116,120.15 13,839.48 102,280.67 52.47

贸易板块 33.91 1.70 32.22 0.02

矿产及其他板块 4,732.72 487.58 4,245.14 2.14

合计 221,297.45 26,016.69 195,280.77 100.00

2、结合公司业务开展及销售信用政策变化、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变动情况

公司2021年和2022年的业务还是以建筑施工和建材生产销售为主，建筑行业销售信用

政策无变化，但因母公司承建的区内项目如西藏极高海拔生态搬迁森布日安置区（二期）

建设项目、山南市政道路项目陆续进入尾声；区外成都青白江项目、云南嵩明项目、广西扶

绥项目受国家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影响，未能按原定计划开工；受宏观经济波动影

响，区内项目大面积停工，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幅较大，本期对业主结算形成的应收账款

同比减少，建筑板块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同比有所下降。 建材行业因新建水泥生产线投产，供

给增加，西藏自治区重点项目投资增速放缓，导致市场对建材产品需求减少，加之区外水泥

进入，区内水泥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变化，结算模式以“先款后货” 为主逐步向先款后货和

信用销售相结合方式转变，导致建材板块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同比有所下降，但是占应收

账款账面余额的总体比例稍有上升。

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变动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2-12-31 2021-12-31 同比增减

四川路桥 1,754,454.36 1,883,306.55 -128,852.19

正平股份 149,255.96 189,435.98 -40,180.02

成都路桥 109,970.00 113,754.31 -3,784.32

新疆交建 265,020.17 414,067.46 -149,047.29

高新发展 126,428.26 116,371.64 10,056.62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高新发展应收账款较上年增加外，四川路桥、正平股份、成都路桥、新疆

交建应收账款都较上年减少，西藏天路应收账款变动基本与同行业变动趋势保持一致。

3、应收账款规模及占营业收入比重增加和账龄结构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应收账款账面余额22.13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38.31%；其中一年以内的应收账

款占比73.02%，1-2年的应收账款占比11.11%，2-3年应收账款占比8.28%，3-4年应收账款

占比0.99%，4-5年应收账款占比0.59%，5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6.00%。

2022年应收账款账面余额20.27亿元，同比减少8.39%，占营业收入比重52.72%，同比增

加14.41%，系2022年营业收入同比2021年下降了33.44%所致。

从账龄分析来看，2022年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49.68%，同比减少23.35%，主要系

2022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工程施工业务对业主结算的金额和建材业务对外销售的金额减

少，本期发生的应收账款同比减少所致；1-2年的应收账款占比28.27%，同比增加17.16%，

主要是起初部分未收回款项账龄延长所致；2-3年应收账款占比8.22%，比例同比变化不大；

3-4年应收账款占比6.15%， 同比增加5.16%， 主要是期初部分未收回款项账龄延长所致；

4-5年应收账款占比0.94%，比例同比变化不大；5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6.75%，比例同比变

化不大。 具体见表如下：

应收账款账龄结构明细表

单位：万元

账龄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期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占比（%）

期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占比（%）

1年以内 100,705.38 49.68 161,602.03 73.02 -60,896.64

1至2年 57,303.93 28.27 24,586.02 11.11 32,717.91

2至3年 16,670.13 8.22 18,329.35 8.28 -1,659.21

3至4年 12,470.58 6.15 2,191.64 0.99 10,278.95

4至5年 1,897.17 0.94 1,304.38 0.59 592.79

5年以上 13,674.11 6.75 13,284.05 6.00 390.06

合计 202,721.31 100.00 221,297.45 100.00 -18,576.15

4、公司按照《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应收款项管理办法》及《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债权催收奖励实施细则》， 每季度定期组织召开债权催收专题会并下达应收账款

债权催收任务， 应收款项资金逐步回收，2023年公司债权催收纳入上级单位及本公司纪委

日常督办的工作事项。

（二）结合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及下属交通运输局应收

款项的形成背景、结算政策和周期、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其坏账计提比例的合理性，是否

符合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及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将交通厅及其下属单位的应收账款按照3%计提坏账的原因系公司认为承建的交

通厅工程项目主要系国家投资项目，形成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较小，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

由于国家投资的工程项目形成的应收款项可收回性与其他各类应收款项存在明显的差别，

导致该类应收款项如果按照与其他应收款项同样的方法计提坏账准备，将无法真实地反映

其可收回金额，认为对该类应收款项采用个别认定法按3%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较为符合实

际情况。

近四年公司与交通厅及其下属公司主要项目的回款情况如下：

近四年公司与交通厅及其下属公司主要项目的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年

年末余

额

回款金额 2022年

期末余

额

余额的

款项性

质

工程款

回款比

例

备注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日拉冰害项目 143.08 143.08

100.00

%

日拉路基项目 32.00 32.00

100.00

%

亚东震后恢复重建

B合同段项目

286.33 245.85 40.47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账面

剩余金额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

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

波密至墨脱公路项

目

102.29 102.29

100.00

%

西藏扎墨公路新改

建项目后续工程项

目

715.46 715.46

100.00

%

亚东边防项目 924.54 897.43 27.11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剩余

款项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合同

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合计

提坏账

日喀则地区吉隆县

城至热索桥公路整

治项目

44.30 44.30

100.00

%

比如至扎拉项目 699.22 192.85 309.14 197.23

工程进

度款

71.79% 工程尚在进行中，回款正常。

加桑二期A标项目 123.56 46.92 76.64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账面

剩余金额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

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

国道219线21标项

目

537.58 537.58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剩余

款项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合同

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合计

提坏账

边玉项目 54.14 54.00 0.14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账面

剩余金额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

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

219线13标 590.73 590.73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账面

剩余金额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

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

申扎项目 24.82 24.82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账面

剩余金额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

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

天源札达 32.94 32.94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账面

剩余金额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

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

拉定项目 33.67 33.67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账面

剩余金额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

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

拉定项目 65.62 65.62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账面

剩余金额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

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

昌都地区交通局项

目管理中心

12.00 12.00 质保金

该项目工程款已全部回款，账面

剩余金额为质保金，已重分类至

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

交通专项扶贫及脱

贫摘帽县G标、H标

监理项目

340.83 340.83

100.00

%

2018年日喀则市农

村公路建设项目

IJK片区检测项目

128.57 128.57

100.00

%

交通专项扶贫及脱

贫摘帽县项目试验

检测服务第三标段

324.29 324.29

100.00

%

阿里地区2017年第

二批农村公路项目

194.39 184.05 10.34

100.00

%

昌都市农村公路整

体总承包项目

17,

975.16

14,

240.00

2,

771.51

963.65

100.00

%

合计

24,

528.55

16,

498.94

2,

796.94

1,

966.44

554.99

2,

711.24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交通厅的项目回款情况良好，期末余额主要为质保金，且质保金已

重分类至合同资产按照应收账款账龄组合坏账计提比例计提了减值准备。

本公司认为对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及下属交通运输局

应收款项按3%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较为符合实际情况。

二、会计师意见

（一）针对应收账款，本所在2022年度审计工作中设计并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

不限于：

1、访谈西藏天路管理层及财务人员，了解公司的信用政策，销售模式情况，复核信用政

策、销售模式是否发生变化；

2、结合行业政策，分析收入变动的合理性；

3、重新对应收账款增长情况按业务类型归集、分析，复核应收账款增长的合理性；

4、获取公司期后回款情况，核查公司信用期内回款情况；

5、复核企业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比例的计算过程并评价其合理性。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回复与我们在执行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1、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及下属交通运输局应收款项坏

账计提比例是合理的，符合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及会计准则规定。

2、应收账款规模及占营业收入比重、账龄结构变化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问题3：前期公告显示，2019年10月，公司通过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收购重庆

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重交” ）51%股份，评估增值率256.15%，

确认商誉9,077.64万元。 2019年至2021年的业绩承诺期内，重庆重交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399.20万元、6,067.15万元、4,435.46万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

117.21%、189.60%、108.18%。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重庆重交实现营业收入10.68亿元，同比

下滑1.87%，实现净利润84.80万元，同比下滑98.30%，主要是受搅拌站关停影响，沥青砼销

售收入减少影响。 公司针对重庆重交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5,443.46万元。

请公司：（1）结合重庆重交收入构成、主要客户情况、主要经营数据及现金流量等，量

化分析报告期业绩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 是否与行业趋势及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异；（2）

进一步分析重庆重交在收购前后、业绩承诺期满前后业绩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或利润调节的情况；（3）补充披露重庆重交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

过程、选取的主要参数及依据等，说明本次商誉减值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合理，并分析

出现相关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说明是否存在前期应计提减值未计提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请评估机构就问题（3）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结合重庆重交收入构成、主要客户情况、主要经营数据及现金流量等，量化分析

报告期业绩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是否与行业趋势及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异。

重庆重交主要经营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指标项目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22年对2021年

变动

2021年对2020年

变动

货币资金 5,923.23 9,092.15 7,972.94 -34.85% 14.04%

应收账款 44,199.99 40,610.15 34,419.84 8.84% 17.98%

应收款项融资 571.46 577.93 75.56 -1.12% 664.86%

预付款项 1,408.96 2,727.47 3,040.74 -48.34% -10.30%

其他应收款 5,171.05 6,248.48 7,348.19 -17.24% -14.97%

存货 2,820.07 2,611.78 3,029.79 7.98% -13.80%

合同资产 57,544.27 15,118.87 13,141.55 280.61% 15.05%

其他流动资产 1,195.21 958.67 2,128.44 24.67% -54.96%

长期股权投资 6,220.68 5,808.00 4,113.38 7.11% 41.2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7,549.32

固定资产 16,208.84 17,294.42 9,096.10 -6.28% 90.13%

在建工程 5,365.69 1,507.80 4,518.95 255.86% -66.63%

使用权资产 703.72 959.13 -26.63%

无形资产 9,972.31 7,101.53 4,397.55 40.42% 61.49%

开发支出 295.53 150.58 96.26%

商誉 5,759.36 5,759.36 5,759.36

长期待摊费用 175.02 237.55 268.97 -26.32% -11.6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95.26 621.11 553.43 124.64% 12.2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7.88 180.32 48.56%

营业收入 106,800.28 108,832.59 159,993.31 -1.87% -31.98%

其中：建材收入 38,167.96 52,414.12 47,207.70 -27.18% 11.03%

建筑收入 66,781.24 52,309.68 22,900.46 27.67% 128.42%

贸易收入 85,423.92 -100.00%

其他收入 1,851.08 4,108.79 4,461.23 -54.95% -7.90%

建材前十大客户收入 10,407.66 16,162.45 17,287.33 -35.61% -6.51%

建筑前十大客户收入 64,187.51 46,952.01 21,147.27 36.71% 122.02%

财务费用 1,952.94 1,348.29 981.53 44.85% 37.37%

信用减值损失 2,999.51 386.00 797.77 677.07% -51.61%

资产减值损失 856.22 17.96 25.85 4666.11% -30.50%

利润总额 -119.31 6,037.72 8,608.46 -101.98% -29.86%

净利润 84.79 5,051.44 7,195.92 -98.32% -29.80%

经营现金流入 54,924.87 105,521.77 163,768.15 -47.95% -35.57%

经营现金流出 50,829.59 100,753.22 163,112.89 -49.55% -38.23%

经营现金流净额 4,095.28 4,768.55 655.26 -14.12% 627.73%

投资现金流入 10.65 2,634.44 335.88 -99.60% 684.34%

投资现金流出 11,938.83 11,071.87 13,910.76 7.83% -20.41%

投资现金流净额 -11,928.19 -8,437.43 -13,574.88 41.37% -37.85%

筹资现金流入 23,014.19 26,200.26 33,799.67 -12.16% -22.48%

筹资现金流出 17,836.26 23,043.60 23,671.29 -22.60% -2.65%

筹资现金流净额 5,177.93 3,156.65 10,128.38 64.03% -68.83%

2022年重庆重交实现收入106,800.28万元， 净利润84.79万元， 其利润水平较

2019-2021年大幅度下降，造成利润下滑主要原因既有公司本身的业务形态的调整也有外

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多重因素的影响。

1、收入结构调整

重庆重交两大主营业务板块即建材业务和建筑业务，2022年重庆重交收入总额为106,

800.28万元，其中建材业务收入38,167.96万元，建筑业务收入66,781.24万元，建材业务收

入和建筑业务收入的相对比例为1:1.75，而2021年作为业绩承诺期间最低的情况也达到了

1:1，2019-2020年建材业务收入占比更高。 业务结构的调整使得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发生

根本性变化，重庆重交建材业务毛利率相较于建筑业都要高，而当收入总额变化幅度不大，

建筑业务比例大幅提高的时候，公司整体的毛利率下降就不可避免。 详细情况见下表。

业务类型

收入占比 毛利率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建材业务 48.16% 35.74% 18.89% 12.86%

建筑业务 48.06% 62.53% 7.70% 8.96%

合并 13.29% 10.36%

2022年建筑业务收入占比为62.53%，由于建筑业务的主导整个重庆重交的收入，使得

重庆重交综合毛利率由2021年的13.29%，下降到了2022年的10.36%，此因素使得毛利额减

少3,129.25万元，这是重庆重交2022年利润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主要客户情况

（1）建材业务

2022年重庆重交建材业务收入为38,167.96万元， 其中前十大建材业务客户收入总额

为10,407.66万元， 占建材收入的比例为27.27%。 和2021年相比，2022年建材收入减少了

14,246.16万元，前十大客户的收入合计减少5,754.78万元，占比由30.84%下降为27.27%。

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客户单位 金额 占比 是否关联方

2022年

中交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556.85 6.70% 否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1,381.66 3.62% 否

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33.49 2.97% 否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43.78 2.47% 否

重庆南湖建设有限公司 916.19 2.40% 否

重庆勤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80.95 2.31% 否

重庆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11.89 1.87% 否

湖南省湘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86.09 1.80% 否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655.60 1.72% 否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541.17 1.42% 否

合计 10,407.66 27.27%

2022年建材收入合计 38,167.96

2021年

重庆市潼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南岸分公司 3,140.06 5.99% 否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125.13 4.05% 否

重庆市坤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26.72 3.49% 否

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56.09 2.97% 否

重庆市爆破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438.99 2.75% 否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420.29 2.71% 否

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77.21 2.44% 否

重庆利安人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大足分公司 1,155.91 2.21% 否

重庆琦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36.96 2.17% 否

重庆南湖建设有限公司 1,085.08 2.07% 否

合计 16,162.45 30.84%

2021年建材收入合计 52,414.12

2022年建材业务前十大客户收入不仅总额减少了，而且在建材业务收入减少的情况下

收入占比下降，说明建材业务单客户的业务量普遍呈现下降趋势。 2022年收入超过千万的

客户只有3家，而2021年前十大客户收入均超过千万，同样的收入排名2022年均小于2021

（下转B094版）


